勤工助学岗位用工部门申报表

	用工部门
	
	指导老师
	

	申报事由
	

	岗位性质
	(固定岗位    (临时岗位
	申报人数
	

	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责
	

	工作时段
	    年  月  日  时开始至    年  月  日  时止

	预算用工
总金额及依据
	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预计用工时长         小时，总预算金额为               元。

	聘用条件（含时间、能力素质等要求）
	

	用工部门
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用工部门分管院领导意见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 日
	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意见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固定岗位工资标准不得低于480元/月，临时岗位工资标准不得低于12元/小时，如需提高工资标准请在申报事由中注明。此表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。（寒假、暑假期间需要用工的需要另外单独申报）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3年6月制

